关于《泉州市支持半导体产业人才引进
若干措施》修改说明

[bookmark: _GoBack]现就《泉州市支持半导体产业人才引进若干措施》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一）删除与《公平竞争审查条例》规定不符的条款。《若干措施》中第5条“税前年薪30万元及以上，担任中层以上技术岗位的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专业人才（我市高层次人才及柔性引进人才除外），由县（市、区）受益财政按人才工资薪金地方财政贡献的25%予以奖励，累计奖励期限不超过6年”，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安排财政支出一般不得与特定经营者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主要指根据特定经营者缴纳的税收或者非税收入情况，采取列收列支或者违法违规采取先征后返、即征即退等形式，对特定经营者进行返还，或者给予特定经营者财政奖励或补贴、减免土地等自然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优惠政策”。建议予以删除。
（二）删除与“涌泉行动”相关联的条款。《若干措施》中第6条，“具有全日制本科学历或取得硕士、博士学位，且符合泉州市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相关紧缺专业人才（以当年度《泉州市紧缺急需人才引进指导目录》为准），毕业后3年内到我市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企业稳定就业或创业，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3个月以上并落户泉州的，其中，应届毕业生在泉委办发〔2022〕5号文件原有经费渠道享受一次性生活补助的基础上，分别给予提高本科1万元、硕士2万元、博士3万元；其他毕业生分别给予本科1万元、硕士2万元、博士3万元一次性生活补助”。系在“涌泉行动”（泉委办发〔2022〕5号）的基础上进行提标加码。因“涌泉行动”政策于2025年6月18日到期停止执行。根据《泉州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文件要求，建议予以删除。
（三）修改《若干措施》中有违反公平竞争风险的表述。①适用对象“本措施适用于在泉州行政区域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依法缴纳各项税收，具有5人以上稳定技术团队，有一定数量知识产权，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包括EDA工具……”；②“1.对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顶尖人才或携带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来泉落户的创业团队……”。有违反《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第十九条 起草涉及经营者经济活动的政策措施，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含有下列给予特定经营者选择性、差异化的财政奖励或者补贴的内容：（一）以直接确定受益经营者或者设置不明确、不合理入选条件的名录库、企业库等方式，实施财政奖励或者补贴；（二）根据经营者的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等实施财政奖励或者补贴；（三）以外地经营者将注册地迁移至本地、在本地纳税、纳入本地统计等为条件，实施财政奖励或者补贴”的风险。分别改为①“本措施适用于在泉州行政区域内依法纳税且信用记录良好，在半导体集成电路领域（包括EDA工具……”；②“1.对诺贝尔奖获得者、“两院”院士、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顶尖人才或携带具有国际先进水平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来泉开展生产经营的创业团队……”。


